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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北門高級中學112學年度第2次行政會報紀錄 
 

壹、 時間：中華民國 112年 9月 13日（星期三）上午 10時 0分 

貳、 地點：行政大樓二樓秘書室 

參、 主席：吳校長俊憲                          紀錄：施永健 

肆、 出席人員：詳簽到單 

伍、 各處室報告(重點摘要) 
一、 教務處： 

(一) 本週五(9/15)第五節召開實驗教育委員會及課程發展委員會，請相關

人員記得出席會議。 

(二) 有關教師請假代課一事，請務必告知教學組以處理課務工作。原則上

教務處先協調同科老師代課，以免耽誤學生課業。若是本校僅一位老

師的科目，或是該科老師人數太少協調不出人代理時，則由教務處安

排該班其他科目的任課老師代課(如此可讓該位老師上他自身的課

程)。若最後實在找不到人代課時，若有該科實習老師，則由實習老

師依法規規定代課(需先向師培大學報准，再經教務處許可)。 
 

二、 學務處： 

(一) 國教署補助登革熱防治經費 5萬元~已規劃購買藥物 1萬元予 4萬元修

繕(車棚與圖資大樓天溝加鐵網防止樹葉堵塞排水) 。 

(二) 209班導師欲加強班級管理(手機使用與早自習管制)，學務處完全支

持，惟仍須與學生溝通，本學期將請班聯會討論手機使用管理與罰則

及非學習時數之空間管理方式。 

(三) 目前班級冷氣使用略有浮濫現象，有導師同仁希望行政單位以身作則 

(四) 掃區重新調整自本周開始執行，將利用周五即會時間對全校說明，惟

專科教室、圖書館與活動中心和舊傳達室無班級人力支援，請各權管

單位安排清潔計畫與人力。 

(五) 學生對於校內清潔之維護仍有待加強。 

(六) 目前正與衛生組研究資源回收室之整理與資源回收流程再訂定。 

(七) 因學生打掃時間於外停區域大都處理樹葉，基於垃圾減量原則，正在

研議規劃校內部份區域作為落葉堆肥指定區，使落葉自然分解，惟仍

需考慮季節與蚊蟲孳生問題。 

(八) 教學大樓穿堂之公佈欄，請各處室加強管理，如不再使用可交由學務

處使用並管理。 
 

三、 教官室： 

(一) 有老師反應中午午休時間，學生不在教室該如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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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9月 14日上午 9點 21分為防震災警報測試，不實施疏散，老師正常上

課。 

(三) 教官室每週公告行政處室宣導事項，請各處室於每週四下班前繳交資

料。 

(四) 學生公假申請，請申請處室要知會導師。 

(五) 依教育部國教署 111年 7月 6日臺教國署學字第 1110084705號函修正

「校園安全維護工作自主檢核表」，頂樓出入口應設置監測設備(監視

器、感應器、警鈴、感應鎖等)，目前規劃以電子保全系統來增設防

護措施，相關規劃如簡報說明，學校是否檢討經費來執行。 

 
四、 總務處： 

(一) 因應工友人數逐年減少，部份以往由工友支援之項目是否進行檢討

及工作重新分配，目前水電技工：邱正豐（明年屆退）；外勤工友：

吳朝琴、郭俊廷、侯其男；內勤工友：謝文彬（明年屆退）、吳淑

萍、賴錦裕。 

(二) 因目前工友人數所剩不多，支援校內除草及樹籬修剪已感不足，校

園環境打掃是否請衛生組思考如何分配，場域使用頻率不高之場

所，建議由各處室工讀生協助清掃。 

(三) 活動中心廁所整修，原工期至 9月底，因颱風及契約變更因素，延至

10月中，新生健檢請評估是否更換場地。 

(四) 本學年度家長會會員代表大會改訂於 10月 4日晚上召開，待名單推

舉出來後，麻煩各位同仁協助邀請參加。 
 

五、 輔導處：無。 

 

六、 圖書館： 

(一) 11/24（五）13：20~15：10「AI引入自主學習」教師增能研習，講師：

林百鴻課督，屆時再公告後續相關事宜。 

(二) 9/15（五）自主學習先備課程（播客系統研習），時間稍作更動，學

生改前一個半小時，教師後半小時研習。 

(三) 有關學生在校長信箱建言，圖書館本就已規劃天氣好轉後，處理颱

風損壞花盆，學生提出後已於 9/12（昨日）清理完畢。 

(四) 剛收到慧治基金會簡訊，10/26（四）晚上 6點拜訪學校。 

(五) 圖書館志工說明會本訂於 9/15（五），茲因報名學生全為高一學生，

加上圖書館工讀生三位亦是高一新生，所以，配合工讀生工作說

明，改在 9/18中午辦理，同時中午閉館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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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人事室： 

(一) 112學年度專任運動教練成績考核業經教育部核定，教師及教官部分

目前核定中。 

(二) 112年文康旅遊活動調整於 112年 11月 11日辦理。113年度起配合

文康活動預算調整為每人 2000元，人事室規劃辦理歲末年終聚餐及

文康旅遊活動各 1000元辦理。 

(三) 112學年度進用之兼代課教師及社團教師，煩請教務處及學務處提供

人員基本資料，俾利人事室辦理不適任及性侵害查核。 

 
八、 主計室：無。 

 

九、 秘書室： 

(一) 學生校務建言反映，請學校各處室或司儀廣播時能提升音量，避免

聽不清楚。另處室以英文文字廣播時，能有中文翻譯，給所有人了

解訊息內容。 

(二) 信行禪寺主管為本校校友，日前到校傳達，若有清困家庭(中低、低

收入戶)遭遇家人傷亡，得透過與該寺配合之葬儀社處理喪葬事宜，

得或減免扶助。 

(三) 體育署補助推動學校建設工程補助訪視，有抽訪行政人員，屆時請

被抽行政主管人員協助受訪。 

(四) 處室活動經費概算請各處室主任轉知組長，避免執行時誤植補助單

位。 

 

陸、 提案討論： 
提案一(學務處)：擬新增制訂「國立北門高級中學體育設備器材維護管理及借

用規則」 (附件 1)，提請討論。 

決議：同意通過。 

 

提案二(學務處)：擬新增制訂「國立北門高中游泳池使用管理要點」、「國立

北門高級中學游泳池使用安全須知」及「國立北門高級中學水

域活動意外事故處理流程(附件 2)，提請討論。 

決議：同意通過。 

 

提案三(學務處)：擬新增制訂「國立北門高級中學學生運動安全實施要點」(附

件 3)，提請討論。 

決議：同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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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臨時動議：無。 

 

捌、 主席指示事項及結論： 

(一) 有關中午午休時間，學生不在教室如何處理方式，請學務處再與導

師討論。 

(二) 頂樓出入口管制，暫以裝設蜂鳴器方式辦理。 

 

玖、 散會：上午 11時 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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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020國立北門高級中學體育設備器材維護管理及借用要點 
中華民國112年9月13日112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一、 為有效管理本校體育運動器材，並提供本校師生完善之運動器材使用，特

訂定本要點。  

二、 本校體育課、課外活動、校隊訓練及其它活動等須借用體育運動器材者，    

悉依本要點理。  

三、 體育課、社團活動及校隊訓練活動等，由負責借用器材同學至體育運動器    

材室登記借用，於活動結束後(下課後)十分鐘內負責歸還。  

四、 本校教職員工借用器材請逕至體育運動器材室登記借用。  

五、 運動競賽使用之器材，由指定器材人員負領取與歸還之責。  

六、 各項代表隊使用器材時，由各隊幹部負責領取與歸還，各隊長協助辦理。 

七、 非規定借用時間遇有必要借用器材時，須經導師、任課教師、體育組教師    

准許後方得借用。  

八、 使用器材，不得故意損壞或遺失，如係自然損壞時，應立即交還檢查。故

意損壞或遺失應照價賠償，並視情節輕重議處。  

九、 所借器材使用完畢或到借用時限時，借用人即須親自交還，不得延遲或轉    

借他人，否則，初次予以口頭警告，再犯者，予以警告處分。  

十、 借用或歸還器材時，無論借用人或管理人，應詳細清點數量並檢查器材有    

無損壞，以明責任。  

十一、 天雨或雨後，場地潮濕不宜運動時，不予借用器材。  

十二、 體育組於必要時，得將已借出之器材立即追還。  

十三、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2 

021國立北門高級中學游泳池使用管理要點 
中華民國112年9月13日112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為發揮國立北門高級中學（以下簡稱本校）游泳池使用效益，並強化

維護管理功能原則，特訂定本要點。 

第二條   本校游泳池以游泳教學、運動訓練及全校性水上活動為優先，在不

影響上述活動原則下，得提供下列活動使用： 

一、本校教職員工生水上活動。 

二、校內（際）水上運動競賽。 

三、經學校核准之校內、外水上教學與競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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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開放時間內之其他水上相關活動。 

第三條   本校游泳池有關之例行活動，由體育組於每學期開學前一週公布游

泳相關課程及教職員工生例行運動訓練、水上活動時間表。  

第四條   本校游泳池開放使用時間原則如下： 

      一、本校游泳池開放時間為每年 5 月 1 日起至 10 月 31 日止。 

二、學校上課期間每週開放時間為： 

 星期一至星期五 早上 08：00─12：00、下午 13：20─17：00。 

三、暑假期間每週開放時間為： 

  星期一至星期五：輔導課期間 

   早上 08：00─12：00、中午 13：20─17：00。 

  星期一至星期五：未上輔導課期間 

   早上 09：00─11：00、下午 14：00─16：00。 

四、國定假日不開放，如有特殊需要，應經專案核准後開放使用。 

五、體育組得視課程教學、運動訓練及天候狀況調整使用場地與開

放時間，使用者不得異議。 

第五條   使用本校游泳池時應遵守國立北門高級中學學生手冊之「國立北門高

級中學游泳池使用安全須知」。 

第六條    管理員、救生員在游泳池開放時間內，如認為對使用者健康有影響

或安全顧慮時，得隨時令其離場、關閉游泳池或停止相關活動。如

有不聽從管理員或救生員之指導者，應自負一切責任。 

 第七條   經本校核准借用本游泳池者，不得擅自變更活動項目或逕行轉讓。

如遇臨時特殊情形，本校可事先通知借用單位，收回游泳池使用

權，不得異議。 

第八條   本校游泳池收費標準如下： 

校外團體：依「國立北門高級中學校舍場所提供使用作業要點」辦

理。 

第九條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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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北門高級中學游泳池使用安全須知 

中華民國112年9月13日112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一、 本校游泳池提供本校師生游泳教學，運動訓練及全校性水上活動為優先，

在不影響上述活動原則下，得提供教職員工及其眷屬使用。 

二、 凡本校學生上課期間，以教學優先由體育老師指導教學，並配合救生員維

護安全。 

三、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進入游泳池： 

1. 有酗酒情形、精神恍惚或狀態不良者。 

2. 患有傳染病、眼疾、心臟病、癲癇、皮膚病等疾病者。 

四、 進入游泳池時應遵守事項： 

1. 須穿著泳裝、戴泳帽及泳鏡入池。 

2. 入池前均須經暖身操、淋浴沖洗，清潔身體。 

3. 為維護水質清潔，進入游泳池內禁止塗抹防曬油及護膚乳液等。 

4. 禁止喧鬧及任何妨害他人游泳安全之行為。 

5. 禁止在游泳池或更衣室進食、嚼食口香糖或攜帶餐點飲料進入。 

6. 不得從事任何奔跑、跳水等危險動作與行為。 

7. 每次上完廁所均應淋浴乾淨後，再行入池。 

8. 嚴禁在池內吐痰、便溺、拋棄污物或其他不符衛生之行為。 

9. 嚴禁進入機房、未經許可請勿進入辦公室。 

10. 上課中若身體不適或發現意外，應立即報告老師或救生員。 

11. 請全力合作共同維護游泳池之安全、秩序與整潔。 

五、 開放時間經核示後由體育組公告之，非開放時間不得擅入，若發生任何意

外，概由其本人負責，不得異議。  

六、 為維護游泳池內之秩序及安全，除游泳者自行注意外，應聽從救生員勸導，      

違者除取消游泳權利外，若發生任何意外時概由其本人負責，不得異議。 

七、 勿攜帶貴重物品進入游泳池，換裝衣物可置放本校附設之置物櫃內，但應

自負保管責任。 

八、 禁止攜帶寵物入內，亦不得攜帶玻璃、易碎及危險物品，如玻璃茶杯等進

入游泳池。 

九、 遇閃電雷雨時，請盡速離開游泳池至安全區域。 

十、 為節省換裝時間，課程結束至更衣室請以清水沖洗後換裝，勿攜帶洗髮精、      

沐浴乳、洗面乳盥洗。可自行攜帶吹風機，換裝後吹乾頭髮。  

十一、 請愛惜使用器材設備及公共設施，如刻意損壞任何設備與設施均應照價

賠償。 

十二、 本須知經行政會議通過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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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則：水上安全知識： 

一、 不要獨自游泳。 

二、 不要在混濁不潔之水中游泳。 

三、 不要在無救生設備之海灘、溝渠游泳。 

四、 不要在飯後立即游泳，也不要在飢餓或疲倦時游泳。 

五、 不要在水中逗留過久，尤以天氣寒冷。 

六、 不要完全依賴浮床、浮圈或浮泡等物作安全之保障。 

七、 不要在泳池周圍奔跑。 

八、 未經正式訓練，不可使用潛水面罩、呼吸管或其他潛水設備。 

九、 有雷雨時切勿進行水上活動。 

十、 留意及遵守告示板上之警告。 

十一、 在水中遇到困難時： 

1. 保持冷靜，不要驚慌，保留氣力。 

2. 盡量踩水或仰臥漂浮。 

3. 高聲呼救。 

4. 若非真正遇到困難，切勿假裝遇溺。 

十二、 防溺十招： 

1. 戲水地點需合法,要有救生設備與人員。 

2. 避免做出危險行為,不要跳水。 

3. 湖泊溪流落差變化大,戲水游泳格外小心。 

4. 不要落單,隨時注意同伴狀況位置。 

5. 下水前先暖身,不可穿著牛仔褲下水。 

6. 不可在水中嬉鬧惡作劇。 

7. 身體疲累狀況不佳,不要戲水游泳。 

8. 不要長時間浸泡在水中,小心失溫。 

9. 注意氣象報告,現場氣候不佳不要戲水。 

10. 加強游泳漂浮技巧,不幸落水保持冷靜放鬆。 

十三、 救溺五步：叫叫伸拋划.救溺先自保 

1. 叫：大聲呼救 

2. 叫：呼叫 119.118.110.112 

3. 伸：利用延伸物(竹竿.樹枝等) 

4. 拋送漂浮物(球.繩.瓶等) 

5. 划：利用大型浮具划過去(船.救生圈.浮木.救生浮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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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北門高級中學水域活動意外事故處理流程 
中華民國 112 年 9 月 13 日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訂定通過 

一、 目的：為處裡發生水域活動意外事故，使其傷害及不良影響降至最低，特

訂定本處理參考流程。 

二、 依據：教育部推廣水域活動 121 計畫。 

三、 水域活動意外事故範圍包括游泳池、溪流、湖泊與海洋等地方發生之溺水

事件。 

四、 成立水域活動意外事故處理小組編組及分工，參考編組及分工如下： 
 

組別 職稱 職掌 

召集人 校長 指揮、召開會議。 

執行秘書 學務主任 

1. 擬定工作計畫、工作組織並推動小組相關業務。 

2. 設置並公告事故處理小組緊急聯絡電話。 

3. 統合相關經費籌借核宜。 

發言人 秘書 

1. 相關事項說明及對外發言。 

2. 新聞稿審核與發佈。 

3. 増強社區人士溝通與資源利用。 

機動組 體育組組長 

1. 事件現場維護。 

2. 善後處理。 

3. 圍觀名眾疏散。 

4. 現場善後及復原事宜。 

5. 器材安全檢修事宜。 

醫護組 
學務處 

護士 

1. 協助安排送醫事宜。 

2. 學生傷害包紮及救護事宜。 

3. 協辦緊急送醫事宜。 

聯絡組 
教官室 

主任教官 

1. 統合校內外連絡及對上級通報反映流程管控。 

2. 校內外有關事務之申訴.申裁.救助.賠賞等協調工作。 

3. 協助善後處理。 

支援組 生輔組組長 

1. 事件現場維護與圍觀名眾疏散。 

2. 緊急聯絡學生家長、導師。 

3. 現場善後及復原事宜。 

4. 會議紀錄與資料蒐集、彙整與存檔。 

5. 及時填報偶發事件報名表會文書上網傳真。 

輔導組 
輔導處 

主任 

1. 心理輔導與建設防止二度傷害（當事人、家長、同班同學

或相關人員）。 

2. 心理輔導事宜並建立輔導相關資料及記錄備查。 

 

五、 水域活動意外事故處理參考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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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北門高級中學水域活動意外事故處理參考流程圖 
中華民國 112 年 9 月 13 日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訂定通過 

 

事故發生 

急救系統 行政系統 

119（請求支援） 

110（報案） 

112（手機） 

（通報學校緊急聯絡電話或

校安中心）(06-7232438) 

啟動緊急應變小組 

通報: 

1. 導師、主任、校長 

2. 值班教官/教官室 

3. 校安中心 

嚴重（溺水） 輕微 

用藥包紮 

通知家屬 

返家休養 

119（請求支援） 

110（報案） 

112（手機） 

 

通知救生/ 

醫護人員 

 

通知家長 立即到場協助 

1. 傷害評估 

2. 現場急救 

無心跳 有心跳 

CPR 急救 
暢通呼吸道 

排除異物哽塞 

交醫護人員接手 人工呼吸 

有呼吸 

止血固定 休息 

送醫 

  

119 救護車 

派車 

護送人員回報傷患救醫情形 

協助家屬處理(關懷、陪伴) 

協助辦理保險理賠事宜 

回報教育部校安中心 

書寫事故報告 

召開安全檢討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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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022國立北門高級中學學生運動安全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112年9月13日112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一、 應定期健康檢查，以瞭解個人健康情形及體能狀況，若不適合運動，應向

老師報告，勿強行參加活動。 

二、 活動前做好準備運動，使生理、心理有充分準備，才能發揮應有的技術，    

避免無謂的傷害。  

三、 對運動時所需之裝備，如服裝、運動鞋、安全護具等，須先行檢視，再行

運動。  

四、 應遵照老師的指示，按部就班完成，勿自作主張，擅做危險動作，而造成    

傷害。  

五、 上課中或運動時應集中注意力，勿因一時疏忽而導致受傷。 

六、 上課中或運動時感覺身體不適，應立即停止運動，報告老師或請身邊同學    

協助並保護。 

七、 遵守並瞭解規則，才不致發生有意或無意的犯規，因而出現危險動作。 

八、 量力而為，過度自信或勉強行事，都易使自己受傷害。  

九、 活動中應依規則之規定，正確使用設備或器材，不可爭先恐後，以致造成    

設備及器材之損壞。  

十、 校外教學如同在校，一切均按校規處理，切勿私自行動，影響團體教學。 

十一、 熟悉週遭環境，並於運動前先檢視場地設備及器材，以預防傷害的發      

生。  

十二、 在團體活動中，應嚴守紀律，勿因自己的疏忽，而造成別人的傷害。 

十三、 在公共場所活動中，應遵從管理員之勸導，避免影響公共秩序以致損壞      

校譽。  

十四、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